
13. 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參與學生輔導工作作業流程



項目編號 13
項目名稱 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到校參與學生輔導工作作業流程

承辦處室 輔導處 (室 )

相關處室
及人員 教務處、學務處、駐校（支援）心理師、家長

辦理期程 全學年

辦理時間 全學年

注意事項

一、「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到校服務方案」，專指以鐘點方式到校服務之諮商心

一、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學專業人員等。

二、實施過程請務必嚴守輔導諮商倫理。

依依據據

一、新北市高關懷青少年計畫

二、新北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外聘心理師健康專業人員到校服務

一、方案」實施計畫

辦理方式

一、心理服務需求個案（一）無駐校（支援）心理師學校：個案在校內經學校召開

個案（一）無駐校（支援）心理師學校：個案在校內經學校召開個案轉介會議評估

認需外聘後後，確認需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

確認需外聘醫學專業人員等）介入者，可分為下列三類：局端逕撥付經費可服務之

個案。外聘外局端逕撥付經費可服務之個案。外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

聘外聘外聘聘接受延長服務需求者。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

外聘外聘外聘學期中經轉介之新增個案。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外聘

外聘（二）有駐校（支援）心理師學校：個案在校內需已進行個案輔導機制，並經

心理師學校駐校（支援）學校心理師介入後評估，仍需轉介其他外聘心理健康專業

心理師學校人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學專業人員等）之特殊個案

二、實施方式心理師學校心理師學校心理師學校心理師學校心理師學校心理師學校

心理（一）無駐校（支援）心理師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學校學校學校局端逕撥之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經費執行方式：無駐校（支援）心

理師之學校理理師之學校，逕依核定經費，自行聯繫具心理專業人員證照之外聘心

逕依核定經費理健康專業人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學專業人員等

逕依核定經費）排定到校諮商、諮詢、個案追蹤輔導會議之時間。外聘心理健康專

逕依核定經費業人員到校服務請每次於兩周內完成當次學生關懷評估及服務紀錄表　　
及服務紀錄表　　表，於表中提供個案輔導記錄（含策略），所有個案資料皆留校

於表中提供個備查。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個供

個供個供個供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專案申請：以密件掛號送達分區輔諮中心（免

外聘心理健康備文，公文封請加註—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專案申請）。供個供個

供個供個供個供供接受延長服務需求者：若依本局逕撥之經費辦理「外聘心理健康

接受延長服務需求專業人員到校服務」，全案經費執行完畢後仍有延長服務需求者

接受延長服務需求可提出專案申請，惟提出之個案須先召開個案會議評估並確認需

接受延長服務需求由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服務，由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或學校輔導

接受延長服務需求行政人員填寫學生關懷　表，並請彙整須專案申請之學生關懷政

人員填寫學生關懷、　　、　　、　、　　表，並檢附校內個案轉介會議紀錄後以

行政人員填寫學生專案進行申請。填寫學生填寫學生填寫學生填寫學生填寫學生填

寫學生填寫學生生學期中經轉介之新增個案：限已依本局逕撥經費辦理「外聘心理

D-1

D
D

A
B-1 B-3 D-1

1.              　　　　　　　　　　　　　　

2.　　　　　　　　　　　　　　　　　　　　　　　　　　　　

3.　　　　　　　　　　　　　　　　　　　　　　　　

1.              　　　　　　　　　　　　　　

3.　　　　　　　　　　　　　　　　　　　　　　　　　

3.　　　　　　　　　　　　　　　　　　　　　　　　　

3.　　　　　　　　　　　　　　　　　　　　　　　　　

3.　　　　　　　　　　　　　　　　　　　　　　　　3.　　　　　　　　　　　　　　　　　　　　　　　　　

3.　　　　　　　　　　　　　　　　　　　　　　　　　

2.　　　　　　　　　　　　　　　　　　　　　　　　　

　　　　　　　　　　　　　　　　　　

（1）

。

（2）



寫學生寫學生寫學健康專業人員到校服務」之學校，若全案經費執行完畢，可針對

寫學生寫學生寫學學期中轉介之新增個案提出專案申請。惟提出之個案須召開個案

寫學生寫學生寫學轉介會議評估，由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或學校輔導行政人員填寫學

寫學生寫學生寫學生關懷　表，請彙整須專案申請之個案之學生關懷　、　　、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並檢附校內個案轉介會議紀錄後以專案進行申請。　

（二（二）學校有駐校（支援）心理師專案申請方式：請先運用校內輔導人力機制

惟駐校惟駐，惟駐校（支援）心理師介入評估後，仍需轉介其他外聘心理健康專業

惟駐校惟駐人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學專業人員等）之個案，請

惟駐校惟駐學校備齊學生關懷　、　　、　　、　、　　、　表，並檢附校內個案

學校備齊學會議紀錄後以專案進行申請，以密件掛號送達分區輔諮中心（免備文，

學校備齊學公文封請加註—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專案申請）。

三、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到校服務前準備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

學齊（一）輔導處（室）統籌個案有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輔導需求者，始依規定

案有外聘心遴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到校服務。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

齊學（二）請校內專業輔導人員或學校輔導人員（含行政）與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

案有外聘心員討論後，共同完成學生關懷　表。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

學齊（三）確認晤談當天需出席之相關人員，依教育局計畫簽會教學組，視教師課

確認晤談當務需求核予公假派代　　節課處理，若需家長出席應提早聯繫。齊學齊

學齊（四）彙整申請服務個案相關資料，提前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外聘心理健康專業

案有外聘心人員參閱並提醒注意保密原則。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

齊學（五）提前通知個案及需出席之相關人員。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

齊學（六）學校備妥諮商室及空白學生關懷　　表。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

齊學（七）向個案及出席者介紹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

四、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執行心理服務之原則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

齊學（一）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每案每次服務以　小時為原則，含個案晤談及相

案有外聘心關人員諮詢。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學齊

齊學（二）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到校服務請每次於　周內完成當次學生關懷表表

案有外聘心表，所有個案資料皆留校備查。（三）學校可於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

到校（三）學校可於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到校服務期間，視個案情況共同擬訂、

案有外聘心溝通、調整個案輔導策略與計畫。（四）每次服務結束時，個案相關輔

導人（四）每次服務結束時，個案相關輔導人員應與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進行討

案有外聘心論，提供建議並提醒下次晤談需配合或需邀請人員等注意事項。

五、個案會議輔導處（室）視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評估結果與處置建議，召開個

案會議，輔導處（室）視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評估結果與處置建議，召開個案會

案會議，確認是否持續服務及後續追蹤輔導方式；倘若有持續服務之需求，且局端

案會核撥經費已用罄，則另依規定提出專案申請。

六、是否持續服務（一）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評估個案進步情形，倘若個案主訴

問題（一）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評估個案進步情形，倘若個案主訴問題或需求，

案有外聘心服務已相當程度達成目標時，則停止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服務，回歸

案有外聘心學生輔導轉介流程，主責人員持續追蹤輔導。（二）外聘心理健康專業

人員（二）外聘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就其結案原因填寫學生關懷結案表　表，　周內

案有外聘心完成繳回學校。（三）「學生關懷結案表 E表 ｣需上陳校內行政主管及

校長（三）學生關懷結案表　表需上陳校內行政主管及校長核章，核畢後正本留存

E

D

D

D
A B-1 B

-3

1-2

1

2

2

A B-1 B-3 C C-1 D

D-1

D-1

E



（三三））主責處室，並依「學生綜合（輔導）資料建置與管理作業流程」進行保

（三）三）管。（四）若局端核定經費執行完畢後仍有延長服務需求者，可備齊相

若局（四）若局端核定經費執行完畢後仍有延長服務需求者，可備齊相關資料提出

案有外聘心專案申請，以密件掛號寄送分區輔諮中心審核。


